广东省教育厅关于组织申报2026年度高等学校科研平台和项目申报的通知——7月4日截止
各有关学院和老师：
现转发广东省教育厅关于组织申报2026年度高等学校科研平台和项目申报的通知。需注意以下几点：
一、科研平台和科研项目均实行分类限额申报
1.高校重点实验室、高校工程技术研究(开发)中心、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实验室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可申报1项
2.广东省高职院校产教融合创新平台，每所高职院校限报1项；
3.广东省普通高校创新团队项目：我校可申报2项；
4.广东省普通高校重点领域项目：分为4个重点专项，我校可申报不超过8项；
5.广东省普通高校特色创新项目和广东省普通高校青年创新人才项目，我校限报8项（认定类项目）。
二、科研平台和科研项目的简要校内要求详见附件《2026年广东高校科研平台和科研项目申报指南及要求》，广东省普通高校特色创新项目和青年创新人才项目，我校将优先支持已经结题或已经立项的校内项目，且承诺有突出成果产出的予以立项（按照校内项目原来立项经费申报）。
三、申报说明如下：
1.每个负责人限报 1 项平台或项目，项目申请人只能申报其中一类。承担省教厅项目尚未完成（结题）者，不得再申请新项目。每人同时主持和参与的科研项目累计最多不超过 3 项。同一课题或平台已获得国家级或省部级计划资助者，不得重复申报。申报书为往年模板仅供参考，以申报系统为准。
2.上述重点平台、创新团队项目请在6月19日前通过钉钉发送电子版科研处徐智君，科研处将组织专家进行申报指导。重点领域专项、特色创新项目、青年创新人才项目请在7月1日前钉钉发至徐智君。
3.限项项目超过申报数据，科研处将组织专家评审，择优报送。
[bookmark: _GoBack]4.所有需要学校盖章的申报材料经过形式审查后会通知，在7月6日在系统填写完毕后导出，并打印一份纸质版（包括一份科研诚信承诺书），提交纸质版到科研处徐智君老师处，由科研处统一盖章后反馈给老师们上传盖章版材料。

科研处
2026年6月1日


